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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修正臺北市政府青年留學生就學貸款補助辦法第三條、第十條、第二十三條草案條

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

條文 

教育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教育局修正說

明 

法規會第一

組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政府青

年留學生就學

貸款補助辦法 

名稱：臺北市政府青

年留學生就學

貸款補助辦法 

 

 

 

 

 第三條  本辦法名

詞定義如下： 

一  碩、博士學位：

指教育部認可

之國外大學校

院碩、博士學

位。 

二  專業、技術證照

（以下簡稱專

技證照）：指留

學國政府認可

之 學 校 或 機

第三條  本辦法名

詞定義如下： 

一  碩、博士學位：

指教育部認可

之國外大學校

院碩、博士學

位。 

二  專業、技術證照

（以下簡稱專

技證照）：指留

學國政府認可

之 學 校 或 機

專業、技術證

照課程，放寬

至相當於「副

學士」後專業

或技術學習課

程。 
 

 

 

 

 



 

 

二
 

構，辦理為期六

個月以上，相當

於副學士後專

業或技術學習

課程，並核發之

資格證明文件。 

構，辦理為期六

個月以上，相當

於學士後專業

或技術學習課

程，並核發之資

格證明文件。 

 第十條  申請本貸

款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

文件，向承貸銀

行提出申請： 

一  我國政府立案之

高級中等學校

及大專校院畢

業證書影本或

同等學力證明

文件。 

二  申請人護照影

本。 

三  入學證明文件。 

四  申請人及保證人

之 國 民 身 分

第十條  申請本貸

款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

文件，向承貸銀

行提出申請： 

一  我國政府立案之

高級中等學校

及大專校院畢

業證書影本或

同等學力證明

文件。 

二  申請人護照影

本。 

三  入學證明文件。 

四  申請人及保證人

之 國 民 身 分

專業、技術證

照課程，應提

供該留學國政

府權責機關認

可之學校或機

構相當於副學

士後學歷資格

之證明文件。 
 

 



 

 

三
 

證、印章及申請

日前三個月內

戶籍謄本。 

五  稅捐稽徵機關出

具之申請人及

申報申請人為

受扶養人之納

稅義務人之個

人及全戶最新

綜合所得稅核

定通知書。其未

達 申 報 標 準

者，得檢附稅捐

稽徵機關出具

最新年度所得

資料清單。 

六  未重複申貸之切

結書。 

前項第三款所

稱入學證明文件如

下： 

一  修讀碩、博士學

證、印章及申請

日前三個月內

戶籍謄本。 

五  稅捐稽徵機關出

具之申請人及

申報申請人為

受扶養人之納

稅義務人之個

人及全戶最新

綜合所得稅核

定通知書。其未

達 申 報 標 準

者，得檢附稅捐

稽徵機關出具

最新年度所得

資料清單。 

六  未重複申貸之切

結書。 

前項第三款所

稱入學證明文件如

下： 

一  修讀碩、博士學



 

 

四
 

位者：入學許可

或已實際出國

就讀之在學證

明文件。但因欠

缺財力證明而

無法取得入學

許可者，得暫以

原則同意入學

證明代之。 

二  修讀專技證照

者：該留學國政

府權責機關認

可之學校或機

構相當於副學

士後學歷資格

之證明文件，及

全時半年以上

學習之課程證

明文件（或已實

際出國全時學

習之在學證明

文件）。 

位者：入學許可

或已實際出國

就讀之在學證

明文件。但因欠

缺財力證明而

無法取得入學

許可者，得暫以

原則同意入學

證明代之。 

二  修讀專技證照

者：該留學國政

府權責機關認

可之學校或機

構相當於學士

後學歷資格之

證明文件，及全

時半年以上學

習之課程證明

文件（或已實際

出國全時學習

之在學證明文

件）。 



 

 

五
 

前項入學證明

文件如以英文以外文

字作成者，並應由政

府立案之翻譯社譯為

中文。 

申請人已出國

就讀，無法親自辦理

本貸款者，應檢具公

證人或我國駐外使領

館、代表處、辦事處

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

構認證之授權書，及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核發之申請人入出

國日期證明書等相關

文件，委託國內之人

代為辦理。 

前項入學證明

文件如以英文以外文

字作成者，並應由政

府立案之翻譯社譯為

中文。 

申請人已出國

就讀，無法親自辦理

本貸款者，應檢具公

證人或我國駐外使領

館、代表處、辦事處

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

構認證之授權書，及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核發之申請人入出

國日期證明書等相關

文件，委託國內之人

代為辦理。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

修正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

自中華民國一百

年六月一日施

行。 

明定本辦法修正

條文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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